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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奕珺 韩一凡

业主知情权的范围以涉业主共有共管权益且客观存在的信息为限。 对于要求公布、 查阅物业服务企业

纯内部经营性文件、 与业主权益无直接关联或超出必要合理范围资料的主张，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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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知情权合理范围的
司法认定标准

【基本案情】

林某为房屋产权人， 上海景某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某

物业）系林某房屋所在小区的前期

物业服务企业。 林某认为景某物业

未履行物业管理与服务义务， 损害

其合法权益， 故诉请提供 22 类文

件材料供查阅、 复制， 主要包括物

业费与公共收益的财务资料、 物业

承接查验资料、 维修资金相关账目

与凭证、 日常管理记录与专项事务

文件、 内部管理与人事资料等。 景

某物业辩称， 部分材料属内部经营

信息或与业主权益无直接关联， 部

分资料客观上不存在或未持有， 部

分已依法公开。

【裁判结果】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 景某物业应向林某提供以下文

件或资料供查阅、 复制： （一） 物

业工作人员的投诉机制； （二） 物

业管理费及车位管理费的收支账目

及相关明细、 财务凭证； （三） 共

有部分使用情况、 经营服务收益、

公共收益的账目、 与第三方订立的

合同、 交易明细、 财务凭证及发

票； （四） 公共收益支出明细及财

务凭证； （五） 维修资金的筹集及

垫付维修费用支出情况。 对林某的

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宣判后，

林某不服， 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林某要求

查阅的资料是否属于业主合理行使

知情权的范围。

业主行使知情权的范围， 应以

与业主合法权益有关且客观存在的

信息为限。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第十三条

第五项载明业主知情权的范围包括

“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

料”， 但该条规定的设置意义系保

证规范的周延性， 避免存在漏洞。

业主无需面面俱到地了解与其合法

权益无关的信息， 义务主体亦无须

事无巨细地披露该等信息。 针对与

业主权益无关的资料、 不属于法定

应当公开范畴的资料、 无充分证据

证明客观存在的资料、 内部经营管

理性资料， 林某要求提供的， 不予

支持。

【案例注解】

问题探寻： 业主知情权行使范

围的立法留白与司法困境

（一） 立法留白： 业主知情权

法定边界存在模糊性与抽象性

《司法解释》 第十三条在列举

四类应当公开的情况和资料后， 以

“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

料” 作为兜底条款。 然而该“兜底

条款” 的范围缺乏统一的标准。 在

审判实践中， 对于超出 《司法解

释》 第十三条明确列举范围的资料

是否属于知情权范畴存在截然不同

的判断。 权利边界不清既容易诱发

业主提出过于宽泛甚至带有骚扰性

质的查阅请求， 也给予了义务主体

过大的抗辩空间， 从而成为纠纷产

生的根源。

（二） 司法困境： 业主知情权

行使中的目的审查、 利益衡量标准

缺失

理论上， 业主行使知情权需以

“监督物业共同事务管理” 为目的。

然而， 在个案中如何审查业主的主

观目的？ 当业主声称为了监督提出

诉请而物业公司抗辩其乃出于私人

恩怨或滥用权利时， 应依据何种标

准进行判断？ 以上均是司法实践中

的难题。

此外， 业主知情权的行使可能

与他人的隐私权、 企业的商业秘密

和经营自主权产生冲突。例如，业主

要求查阅业主大会表决票原件，可

能涉及其他业主的个人信息； 要求

提供物业公司的详细成本利润构

成， 可能触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在

“包干制”物业服务模式下，物业公

司常以“自负盈亏， 属内部经营信

息” 为由拒绝公开财务数据等。 如

何在此类权利冲突中平衡好各方利

益亦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法理探究： 业主知情权的法律基

础与功能定位

业主知情权并非凭空产生， 而是

源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中的共同

管理权。 这一权利的确立经历了从物

权法到民法典的演进过程。 司法解释

层面的发展更为显著， 司法解释第十

三条采用“列举+兜底” 的立法技

术， 既明确了知情权的核心范围， 又

为新型纠纷的解决预留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性法规在这

一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上海市

为例，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第四十二条详细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公示的信息范围， 包括物业服务

内容和标准、 收费项目和标准、 公共

收益收支情况等， 这些规定与上位法

形成了有机衔接， 共同构建起业主知

情权的法律保障体系。

从法社会学视角， 业主知情权在

现代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多重功能： 首

先， 它是实现业主自治的基础。 业主

大会和业委会的有效运作， 离不开充

分的信息供给。 其次， 知情权是平衡

物业服务合同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工

具。 物业服务的专业性和长期性特

征， 使得业主在缔约和履约过程中处

于信息弱势地位， 而知情权的确立有

助于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 从更宏

观的角度， 业主知情权促进了社区治

理的透明化和规范化， 是构建和谐社

区关系的重要制度保障。

破局之道： 构建业主知情权合理

范围的司法认定标准

（一） 纯内部经营性文件的判断

标准

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文件的豁免公

开， 其法理基础在于企业自主经营权

的保护。 现代公司法理论认为， 企业

的经营管理权是其独立人格的重要体

现。 然而， 这种保护并非绝对。 当企

业内部信息与业主权益密切相关时，

就产生了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 判断某项信息是否属

于“纯内部经营性文件”， 应当考虑

以下因素： 信息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关联程度； 信息披露对企业正常经营

的影响； 信息与业主权益的关联性；

信息是否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

在本案中， 法院以员工工资、 绩效考

核等信息属于企业内部管理范畴， 与

业主权益无直接关联为由驳回了林某

的查阅请求。

（二） 合理必要性范围的界定标

准

合理必要性的判断， 从法解释学

角度来说， 可从目的正当性、 范围适

当性和手段必要性三个维度进行考

量。

目的正当性要求业主行使知情权

必须出于正当目的， 如监督物业服务

质量、 了解共有部分使用情况等。 如

果业主请求信息的目的是骚扰物业公

司或获取商业竞争对手信息， 则不应

得到支持。 范围适当性要求请求公开

的信息范围应当与目的相匹配， 避免

过度宽泛的请求。 具体可从深度、 广

度和时间维度三方面进行考察。 所谓

深度， 是就法律明确列举的应当向业

主公开的资料， 业主可以要求公布和

查阅的文件包括哪些。 所谓广度， 是

司法解释作为兜底条款的“其他应当

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 如何界

定。 所谓时间维度， 是业主可以要求

公布、 查阅何时间的文件和资料。 手

段必要性要求业主选择的信息获取方

式应当是最小侵害的方式， 如优先选

择查阅而非复制。

结论与展望

本案裁判体现了利益衡量的司法

考量， 法院在业主知情权与企业经营

自主权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 具

体而言， 法院采用了分层处理的方

法： 对于核心共有权益信息， 给予充

分保护； 对于边缘性信息， 适当限

制； 对于纯内部经营信息， 原则上不

予支持。 这种分层处理方法为后续类

似案件处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裁判思

路。

从发展趋势看， 业主知情权制度

将朝着更加规范化、 精细化的方向发

展， 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新型知情权

诉求， 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 最终，

业主知情权制度的发展应当服务于提

升社区治理水平、 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的根本目标。 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

司法实践的积累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 构建更加和谐、 透明、 规范的社

区治理新模式。

（沈奕珺：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韩一凡：

同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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